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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宫明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辉声明：保证季度报告

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3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687,101,522.00 1,237,047,810.32 1,237,047,810.32 36.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440,530,992.60 898,647,931.59 899,215,952.07 60.20%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86,802,131.29 10.20% 2,581,877,263.20 18.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7,806,064.28 -12.45% 79,381,565.03 -15.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4,329,740.98 -20.74% 74,362,589.57 -16.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5,205,151.41 45.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31.58% 0.44 -22.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31.58% 0.44 -22.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5% -1.74% 7.34% -3.8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84,343.6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994,144.4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5,332.43  

减：所得税影响额 -34,010.2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809.47  

合计 5,018,975.4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4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4,779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龙大食品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6.83% 102,200,000 102,200,000   

伊藤忠（中国）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00% 43,650,000 43,650,000   

莱阳银龙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16% 17,800,000 17,800,000   

易居白 境内自然人 0.28% 617,950 0   

中国对外经济贸

易信托有限公司

－安进13期壹心1

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15% 319,540 0   

深圳东泽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3% 273,700 0   

吴湘宁 境内自然人 0.12% 256,673 0   

刘志强 境内自然人 0.12% 254,258 0   

王寿纯 境内自然人 0.11% 240,000 0   

虎超 境内自然人 0.11% 238,508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易居白 617,950 人民币普通股 617,95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安进 13 期壹心 1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
319,540 人民币普通股 319,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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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信托计划 

深圳东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73,700 人民币普通股 273,700 

吴湘宁 256,673 人民币普通股 256,673 

刘志强 254,258 人民币普通股 254,258 

王寿纯 2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0,000 

虎超 238,508 人民币普通股 238,508 

杨敏民 1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00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增强

51 号 
18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1,00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80,7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限售股东龙大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与莱阳银龙投资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

一致行动人。有限售条件股东与上述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与

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刘志强通过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03,358 股，通过普通股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50,9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254,258 股；

股东虎超通过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91,500

股，通过普通股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47,008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238,508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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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报告期末，货币资金较上年年末增加223,109,235.07元，增长率268.66%，主要原因为本期收到通过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募集资金。 

报告期末，预付款项较上年年末增加11,300,639.87元，增长率112.28%，主要原因为生产规模扩大预付货款增加以及本

期增加广告费投入。 

报告期末，其他流动资产较上年年末增加100,000,000.00元，主要原因为本期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报告期末，在建工程较上年年末增加12,107,017.86元，增长率65.65%，主要原因为生猪养殖项目建设。 

报告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较上年年末增加51,099.10元，增长率134.50%，主要原因为期末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报告期末，短期借款较上年年末减少85,000,000.00元，减少率80.95%，主要原因为公司偿还流动资金借款。 

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较上年年末减少3,558,560.72元，减少率30.68%，主要原因为2013年度提高了对管理团队的薪

酬激励额度于本期发放。 

报告期末，应交税费较上年年末增加1,779,269.89元，增长率69.05%，主要原因为本期实现企业所得税增加。 

报告期末，应付利息较上年年末减少170,488.92元，减少率76.94%，主要原因为期末借款减少。 

报告期末，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上年年末减少10,000,000.00元，减少率50.00%，主要原因为偿还到期借款。 

报告期末，股本较上年年末增加54,590,000.00元，增长率33.36%，主要原因为发行股票增加股本。。 

报告期末，资本公积较上年年末增加443,346,475.50元，增长率123.74%，主要原因为发行股票资本溢价。 

报告期末，少数股东权益较上年年末增加16,904,014.05元，增长率49.70%，主要原因为本期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对龙

大牧原增资。 

（二）合并利润表项目 

报告期内，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减少256,574.58元，减少率41.42%，主要原因为本期营业税收入减少。 

报告期内，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20,424,625.48元，增长率35.52%，主要原因为运输费、广告费等费用增长。 

报告期内，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21,678,974.58元，增长率54.74%，主要原因为仓储费、折旧费等费用增长。 

报告期内，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1,711,732.46元，增长率70.61%，主要原因为本期支付借款利息增加。 

报告期内，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3,010,048.89元，增长率470.48%，主要原因为本期存货跌价及坏账准备增加。 

报告期内，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1,139,311.60元，增长率165.63%，主要原因为本期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增加。 

报告期内，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1,732,851.81元，增长率32.68%，主要原因为本期应税所得额增加。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12,780,050.63元，增长率45.67%，主要原因为本期营业收入增

长、销售商品收到现金增加。 

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73,413,379.84元，减少率109.77%，主要原因为本期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 

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391,311,174.94元，增长率3097.87%，主要原因为发行股票收

到募集资金款。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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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宫

明杰、宫学斌及公司

控股股东龙大食品

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持有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及持股意向的承诺：（1）

除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将持有的部分发行

人老股公开发售外，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2）上述

股份锁定承诺期限届满后两年内有意向减持，减持价

格不低于发行价（如遇除权除息，上述价格相应调

整），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发行人总股本的 10%；（3）

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

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公司）所持发行人股票的

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2014 年 02 月 17 日 

股份锁定：2014 年 6 月 26

日－2017 年 6 月 25 日。

减持意向：2017 年 6 月 26

日－2019 年 6 月 25 日。

延长锁定：若上市后 6 个

月内即 2014 年 6 月 26 日

－2014 年 12 月 25 日期间

触发延长锁定期条件。 

严格履行 

伊藤忠（中国）集团

有限公司 

关于持有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及持股意向的承诺：（1）

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2）本公

司所持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有意向减

持，减持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规则要求，减持方式包括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

宗交易等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减持价格

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的 80%，每年

减持数量不超过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 25%。 

2014 年 02 月 17 日 

股份锁定：2014 年 6 月 26

日－2017 年 6 月 25 日。

减持意向：2017 年 6 月 26

日－2019 年 6 月 25 日。 

严格履行 

莱阳银龙投资有限

公司 

关于持有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及持股意向的承诺：（1）

除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根据发行人股东大
2014 年 02 月 17 日 

股份锁定：2014 年 6 月 26

日－2017 年 6 月 25 日。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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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决议将持有的部分发行人老股公开发售外，自发行

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次发行前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

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2）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期限届

满后两年内有意向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

遇除权除息，上述价格相应调整），每年减持数量不

超过本公司持有发行人股份的 25%。 

减持意向：2017 年 6 月 26

日－2019 年 6 月 25 日。 

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 

关于持有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及持股意向的承诺：（1）

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同时承诺如

下：①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自锁定承诺期

限届满后，在担任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

份总数的 25%；不再担任上述职务后半年内，不转

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本人申报离任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

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

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50%；②

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

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遇除权除息，

上述价格相应调整）；如超过上述期限本人拟减持发

行人股份的，本人承诺将依法按照《公司法》、《证券

法》、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办理；

③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

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发行人股票

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④本人不会因职务变

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若本人因未履

行上述股份锁定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发行

人所有，本人将在获得收入的 5 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

给发行人指定账户；如果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

2014 年 02 月 17 日 承诺履行完毕为止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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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发行

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

龙大食品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 

关于公司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预案及相应约束措

施：本公司股票自挂牌上市之日起三年内，一旦出现

连续 20 个交易日本公司股票收盘价均低于本公司上

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每股净资产=

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权益合计

数÷年末公司股份总数，下同）情形时（若因除权除

息等事项致使上述股票收盘价与本公司上一会计年

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不具可比性的，上述股票收

盘价应做相应调整），本人（公司）将启动稳定股价

措施。 

2014 年 02 月 17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

东龙大食品集团有

限公司 

关于因信息披露重大违规回购新股、购回股份、赔偿

损失承诺：如本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本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公司将依法回

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本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

认定有关违法事实的当日进行公告，并在 15 个交易

日内启动回购事项，采用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

宗交易、协议转让或要约收购等方式回购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时本公司公开发行的股份。本公司承诺按市场

价格且不低于发行价格进行回购，如因中国证监会认

定有关违法事实导致公司启动股份回购措施时公司

股票已经停牌，则回购价格为公司股票停牌前一个交

易日平均交易价格（平均交易价格=当日总成交额/

当日总成交量）且不低于发行价格。公司上市后发生

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回购价格及回购股份数量应做

相应调整。如本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

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在该等违法事实被中

2014 年 02 月 17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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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认定后，将本着简

化程序、积极协商、先行赔付、切实保障投资者特别

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原则，按照投资者直接遭受的可

测算的经济损失选择与投资者和解、通过第三方与投

资者调解及设立投资者赔偿基金等方式积极赔偿投

资者由此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 

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 

关于因信息披露重大违规回购新股、购回股份、赔偿

损失承诺：如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

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在该等违法事实

被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认定后，将本

着简化程序、积极协商、先行赔付、切实保障投资者

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原则，按照投资者直接遭受

的可测算的经济损失选择与投资者和解、通过第三方

与投资者调解及设立投资者赔偿基金等方式积极赔

偿投资者由此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 

2014 年 02 月 17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公司实际控制人宫

明杰、宫学斌、公司

控股股东龙大食品

集团有限公司、公司

股东莱阳银龙投资

有限公司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不为发行人利益以外目的，从事

任何与发行人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生产

或业务经营；在作为发行人股东期间，非为发行人利

益之目的，将不直接从事与发行人相同或类似的产品

生产及/或业务经营；不会投资于任何与发行人的产

品生产及/或业务经营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企

业；将促使其控股或能够实际控制的企业不直接或间

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发行人的产品生产及/或业务

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其所参股的企业，如从事与

发行人构成竞争的产品生产及/或业务经营，其将避

免成为该等企业的控股股东或获得该等企业的实际

控制权；如发行人此后进一步拓展产品或业务范围，

其及/或控股企业将不与发行人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

相竞争，如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则其将亲自及/或

2014 年 02 月 17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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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控股企业采取措施，以按照最大限度符合发行人

利益的方式退出该等竞争。若因违反该承诺而导致发

行人遭受任何直接或者间接形成的经济损失的，其将

给予发行人全额赔偿。 

公司实际控制人宫

明杰、宫学斌及控股

股东龙大食品集团

有限公司 

避免利益冲突承诺：（1）本人（公司）及本人（公司）

控股或控制的企业（发行人及其控股或控制的企业除

外）在开展业务时尽可能选择与发行人（包括发行人

及其控股或控制的企业，以下同）不相同的业务合作

方，以最大程度减少重复的业务合作方；（2）在与商

场超市、广告宣传、物流供应商等业务合作方合作时，

其及其控股或控制的企业（发行人及其控股或控制的

企业除外）与发行人之间，不采取包括但不限于："

先统一谈判，后分摊费用"、"先联合广告宣传，后分

摊费用"等有损发行人独立性的方式开展业务；（3）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不会以任何形式

收购实际控制人或龙大集团控制的其他食品加工相

关资产。公司实际控制人宫明杰、宫学斌、控股股东

龙大集团承诺：若经发行人审计委员会聘请的会计师

审核发现，发行人因与其及其控股或控制的企业（发

行人及其控股或控制的企业除外）选择相同的业务合

作方产生利益冲突，从而导致发行人利益受损，其将

在确定该损失的审计报告出具后 10 日内向发行人支

付损失金额两倍的现金赔偿，届时如其不履行该赔偿

责任，则发行人可以在向控股股东龙大集团支付的分

红中扣除。 

2014 年 02 月 17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公司实际控制人宫

明杰、宫学斌、公司

控股股东龙大食品

集团有限公司、公司

股东伊藤忠（中国）

避免或减少关联交易承诺：本人（公司）及本人（公

司）控股或控制的企业（发行人及其控股或控制的企

业除外）与发行人及其控股或控制的企业之间将尽可

能地避免或减少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

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

2014 年 02 月 17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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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有限公司、莱阳

银龙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 

开的原则，并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手续，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

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其及其控股或控

制的企业（发行人及其控股或控制的企业除外）不向

发行人拆借、占用发行人资金或采取由发行人代垫

款、代偿债务等方式侵占发行人资金。若因违反本承

诺函而导致发行人遭受任何直接或者间接形成的经

济损失的，本人（公司）均将给予发行人全额赔偿。 

公司控股股东龙大

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股东伊藤忠（中

国）集团有限公司、

莱阳银龙投资有限

公司 

所持股份不存在权利限制或潜在纠纷情形的承诺：本

公司所持发行人股份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隐

名持股的情形；亦不存在质押、查封、冻结等其它权

利受到限制的情形。其所持发行人股份权属也不存在

纠纷或潜在纠纷。若因违反该承诺而导致发行人遭受

任何直接或者间接形成的经济损失的，其将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 

2014 年 02 月 17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公司实际控制人宫

明杰、宫学斌及控股

股东龙大食品集团

有限公司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后，不以任何形式收购实际控制人或龙大集团控

制的其他食品加工相关资产。 

2012 年 06 月 26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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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4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20.00% 至 0.00%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9,344.91 至 11,681.14 

201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1,681.1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生猪价格下降对公司生猪养殖环节和冷冻肉造成不利影响，生猪价格上

涨对公司冷鲜肉的经营造成不利影响；2、生猪市场价格的不可控性给公司

2014 年度的经营业绩预计带来很大的困难，一旦有证据表明实际经营情况

与上述业绩预计区间存在差异，公司将及时公告。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宫明杰 

                                                                    2014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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